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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11 次會議議程 

壹、 時間：107 年 3 月 31 日(星期六)上午 10 時整 

貳、 地點：本部 601 會議室(臺北市延平北路二段 83 號 6 樓) 

參、 主持人：許部長銘春 

肆、 主持人致詞 

伍、 報告事項 

第一案：報告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10 次會議決議（定）案執行情形 

說明： 

一、 106 年 12 月 22 日召開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10 次會議，於「當

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響評估報告案」之報告案，委員對於該報

告案之統計資料提出「目前國內 6成以上產業是台灣接單海外

生產模式，在計算勞動生產力及勞動分配率時可能產生扭曲，

建議應由專家學者做精確的分析。」之建議。 

二、 有關我國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說明，國

內生產毛額統計(GDP)係納計三角貿易淨收入（三角貿易之商品

賣出價減除買入價之差額），並不含國外製造之產值(或海外收

益)。另三角貿易淨收入占 GDP之比重，近年均在 4%左右。 

三、 檢附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答客問及近 15 年三角貿易

淨收入占 GDP之比重(如附件一)，以提供委員參考。 

決定：  

 

第二案：現行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之組成與審議機制一案，提請 公

鑒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基本工資旨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。依勞動基準法第 21條規定：

「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，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。前項基本工

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（勞動部）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，

報請行政院核定之。前項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之組織及其審議

程序等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另以辦法定之。」 

107.3.31 會議最新版 



 

2 

 

 

二、 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之規定，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應參考國家

經濟發展狀況、躉售物價指數、消費者物價指數、國民所得與

平均每人所得、各業勞動生產力及就業狀況、各業勞工工資、

家庭收支調查統計等指標，共同討論擬定基本工資數額。 

三、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由勞方代表 7 人、資方代表 7 人、學者專

家及政府代表 7人，共 21位委員組成。由勞動部部長兼任主任

委員，原則於每年第 3季召開會議。 

四、 另為使基本工資之審議更符社會各界之期待，委員會 103 年增

設「基本工資工作小組」，除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之委員外，另

增邀具代表性之勞、資方團體代表各 3 名共同參與，每季集會

一次，俾利建立勞資雙方互信協商之基礎，凝聚共識。基本工

資工作小組之組成及議事規範（如附件二）。 

五、 基本工資自 2016年 5月新政府執政以來，已連 2年調整基本工

資，每月基本工資由執政前的 20,008 元調整至 107 月 1 月 1

日實施之 22,000 元，共調升 1,992 元，調幅累計達 10％；每

小時基本工資比照每月基本工資之調幅，已由 120元調整至 107

年 1月 1日實施之 140元，共調升 20元。 

決定： 

 

第三案：有關基本工資工作小組重要研議成果一案，提請 公鑒。 

說明：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於 103 年成立迄今已召開 10 次會議，本小

組重要研議成果包含委外辦理「國際上外籍勞工政策與最低

（基本）工資制度之關連性」研究茲摘述如下： 

     本研究係委託社團法人新興市場研究協會辦理，針對我國

與其他國家的外籍勞工政策與最低工資制度、外籍勞工工資與

基本工資關連性等進行探討，並從經濟、社會、法律與國際政

治、貿易層面進行分析，研究結果發現： 

(一)、依 ILO的全球性工資報告，139個採行最低工資制度的

國家中，包括美國、加拿大、英國、德國、法國、日本、

韓國、澳洲等國家，本、外勞均一體適用該國最低工資

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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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、亞洲主要勞工輸入國中，除我國外，均未面臨雇主團體

要求外籍勞工不適用最低工資的訴求。 

(三)、建議外籍勞工不宜排除適用基本工資。 

決定： 

 

第四案：當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響評估報告案，提請 公鑒。 

說明：107年最新之經濟成長率及消費者物價指數等數據詳如附件三。

另各項經濟指標及就業狀況變化之數據及分析，詳參附件四。 

決定： 

 

陸、 臨時動議 

柒、 散會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